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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程序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公司十楼

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董事长  孙云 

四、会议记录：谢梦君 

五、会议审议内容 

六、股东表决 

七、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见证律师分别计票和监票 

八、监事会主席宣读表决结果 

九、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主持人宣读决议 

十一、会议结束 

序号 会议议案 宣读人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周 勇 

2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李 莎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朱 霞 

4 关于变更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蒋大山 

5 关于变更 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孙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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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

机制，充分调动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的积

极性、创造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

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保障公司业绩稳步提升、发展规划顺利

实现，公司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

175 号）、《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8〕171号）、《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拟于 2019 年实施限制

性股票计划。 

为保障限制性股票计划的顺利实施，有效促进和提升整

体激励效果，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管理发展实际，制订

了《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上述附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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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股东代表审议。                      

 2019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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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为保证和支撑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的顺利推进

和实施，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形成良

好均衡的薪酬考核体系，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依

照公开、公平、公正，以及收益与贡献相对等、激励计划与

激励对象业绩、能力、态度紧密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上述附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代表审议。                      

 

 2019年 12 月 27 日 

 

 

 

 

议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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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为确保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决议的框架和原则下，全权办理公司 2019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按照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授予价格进行相应

的调整； 

3、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

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包括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 

4、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和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

确认，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 

议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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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出现限制性股票计划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

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时，办理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修改公司章程、公

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6、在限制性股票计划有效期内的年度业绩考核过程中，

若公司某同行业企业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偏离幅度

过大的样本极值或者异常值时，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予

以剔除； 

7、实施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包括但不限

于修改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其他必要

事宜，但有关法律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代表审议。                      

 2019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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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经综合考虑，公

司拟不再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瑞华”）为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就变更事宜与瑞

华进行了事先沟通。公司经严格履行招标比选程序，根据比

选结果，现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务。 

信永中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为“四川省国资委中介机

构备选库”中的中介机构，其具有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

能力（简介附后），符合我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对会

计师事务所的要求。根据比选结果，2019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为 305万元。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代表审议。                      

2019年 12月 27日 

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介 

1、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议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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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2354581W 

4、成立日期： 2012 年 03 月 02 日  

5、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晓英、张克、叶韶勋  

6、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 

华大厦 A 座 8层 

7、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 

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 ；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

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

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

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8、资质情况：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财政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许可证》。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经综合考虑，公

司拟不再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瑞华”）为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就变更事宜

与瑞华进行了事先沟通。公司经严格履行招标比选程序，根

据比选结果，现拟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信永中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为“四川省国资委中介机

构备选库”中的中介机构，其具有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

能力，符合我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对会计师事务所

的要求。根据比选结果，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05

万元。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代表审议。                      

 2019年 12 月 27 日 

议案五 


